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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个人养老金投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

金业务管理暂行规定》的起草说明 

 

为推进多层次、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，规范个人养

老金投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务（以下简称个人养老金

投资基金业务），我会研究起草了《个人养老金投资公开募

集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暂行规

定》）。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起草背景及过程 

2022 年 4 月 8 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《关于推动个人养

老金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2〕7 号，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

明确个人养老金参加人可自主选择购买符合规定的金融产

品，金融监管部门对参与个人养老金运行金融机构的经营活

动进行监管。按照《意见》要求，为明确个人养老金投资基

金业务的制度安排，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，在充分调研的基

础上，我会研究起草了《暂行规定》。 

《暂行规定》于 2022 年 6 月 24 日至 7 月 24 日向社会

公开征求意见，同步多次组织行业机构充分研讨。整体上看，

社会各界总体认同《暂行规定》，同时也提出了个别修改意

见。根据征求意见情况，我们对规则作了进一步修订完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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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内容 

《暂行规定》共 7 章 35 条，主要包括： 

一是参与机构主体运作落实高标准、严要求。基金管理

人、基金托管人、基金销售机构等须配备专业团队、针对性

健全内部控制及风险管理机制，确保资金闭环运行、资产安

全独立，落实长期考核、长期评价要求。压实各机构在各业

务环节的职责。 

二是稳慎确定参与机构及产品。基金产品方面，在个人

养老金制度试行阶段，优先纳入符合条件的养老目标基金；

后续及时总结经验，适时逐步纳入适合个人养老金长期投资

需求的其他基金。基金销售机构方面，为确保个人养老金基

金销售业务的长期连续性和安全稳定性，对基金销售机构经

营状况、财务指标、公司治理、内控机制、合规管理等方面

提出较高要求。此外，个人养老金基金投资顾问的管理规范

由我会另行制定，相关规范出台前，暂不允许开展相关业务。 

三是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，提升业务便利性。强化投资

者参与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风险揭示，严格落实投资者适当性

管理，顺畅投资者信息查询、投诉的渠道。针对个人养老金

投资基金业务设立服务专区，一体化提供业务咨询、产品申

赎、信息查询等服务，提升业务参与便利度。 

四是落实行业平台管理，加强与相关部委的监管协调。

我会授权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建设运营基金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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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平台，按要求做好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个人养老金信息

管理服务平台、相关市场机构的系统对接与数据交互，并遵

守数据保密等要求。基金管理人、基金销售机构与基金行业

平台做好系统对接和数据交互，按时保质报送数据。此外，

在监管安排方面，明确我会对相关市场机构的展业行为实施

监管，并与相关部委加强监管协调，建立信息共享机制。 

 

 


